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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契約書修訂對照表          

修訂本公司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契約書條文，自 2022 年 9 月起實施，相關異動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乙方應向甲方收取之融資利息與應支付甲 

方之融券賣出價款與保證金利息，其利率由 

乙方訂定。 

前項利息按甲方融資或融券成交日後第二 

營業日起迄清償前一日之日數計算；利率如 

經調整時，甲方已融資或融券尚未清結部 

分，乙方均自調整之日起，按調整後利率計 

算收付。 

乙方以融資買進之證券供甲方融券賣出，乙 

方應向甲方收取之融券手續費，其費率由乙 

方訂定。 

乙方因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標借、議借或標購 

某種差額證券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甲方如有 

融券該種證券，同意依操作辦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辦理並負擔標借、議借或標購費用，乙 

方得在甲方繳存之融券擔保品款項中扣抵。 

乙方以向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借入之有價

證券、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自客戶借入之

有價證券、自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或有價

證券融資融券業務之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

業借入之有價證券或自有有價證券供甲方

融券賣出前，由乙方與甲方按年利率百分之

十六以下，議定融券費費率及計算、收取方

式。 

乙方逐日計算擔保維持率時，得將融券費於

甲方繳存之擔保品價值中扣除。乙方因發生

證券差額向證券金融事業轉融通所生之費

用，由乙方負擔。 

乙方得自甲方違約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違約 

事由，按應補差額乘以融資利率百分之十收 

取融資違約金，或按應補差額乘以融券費費 

率百分之十收取融券違約金，或按所定之融 

券手續費率收取相當於一次手續費之融券 

違約金。 

 

第十條 

乙方應向甲方收取之融資利息與應支付甲 

方之融券賣出價款與保證金利息，其利率由 

乙方訂定。 

前項利息按甲方融資或融券成交日後第二 

營業日起迄清償前一日之日數計算；利率如 

經調整時，甲方已融資或融券尚未清結部 

分，乙方均自調整之日起，按調整後利率計 

算收付。 

乙方以融資買進之證券供甲方融券賣出，乙 

方應向甲方收取之融券手續費，其費率由乙 

方訂定。 

乙方因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標借、議借或標購 

某種差額證券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甲方如有 

融券該種證券，同意依操作辦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辦理並負擔標借、議借或標購費用，乙 

方得在甲方繳存之融券擔保品款項中扣抵。 

乙方以向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借入之有價

證券、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自客戶借入之

有價證券、自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或有價

證券融資融券業務之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

業借入之有價證券或自有有價證券供甲方

融券賣出前，由乙方與甲方按年利率百分之

二十以下，議定融券費費率及計算、收取方

式。 

乙方逐日計算擔保維持率時，得將融券費於

甲方繳存之擔保品價值中扣除。乙方因發生

證券差額向證券金融事業轉融通所生之費

用，由乙方負擔。 

乙方得自甲方違約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違約 

事由，按應補差額乘以融資利率百分之十收 

取融資違約金，或按應補差額乘以融券費費 

率百分之十收取融券違約金，或按所定之融 

券手續費率收取相當於一次手續費之融券 

違約金。 

 

依據櫃檯買賣中心函文證櫃

交字第 11100663902 號，爰修

正第十條。 

 


